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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7/2021_2022__E8_83_BD_

E5_A4_9F_E2_80_9C_E6_c42_527317.htm 日前，笔者看到某报

纸上的一篇有关“折让”取代“返利”的税收筹划：案例假

定甲为工业企业，全年累计购买其产品达500万元～1000万元

的，给予总价款3%的返利；累计购买其产品达1001万元

～3000万元的，给予总价款5%的返利等。有一商业企业乙全

年购入甲企业的产品总价为1170万元，已支付670万元，甲企

业记账为：借记银行存款6700000、应收账款5000000；贷记主

营业务收入10000000、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0000。年末甲企业向乙企业收取余款时，对方索取了总

价5%共585000元的返利，甲企业作账：借记银行存款4415000

、营业费用促销返利585000；贷记应收账款5000000。 按增值

税规定，乙企业的返利收入还必须将85000元[585000/（1 17%

）×17%]进项税额转出。因此，该文的作者建议：甲企业日

后将此类业务由支付返利改为给予销售折让，并在销售合同

中对支付销售折让的条件和比例作出明确约定。其如此筹划

的理由是：销售折让也是企业购销业务中的一项常规行为，

即多买多折，少买少折，这种情况的纳税处理方法在《增值

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一条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

定》中都有规定。改由乙企业获得5%的销售折让，同时明确

乙企业应提供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索取折让证明单，这

样，乙企业仍将85000元的进项税额转出，而甲企业却由此可

用红字作会计分录为：借记应收账款585000；贷记主营业务

收入500000、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85000。按该



文作者的筹划，可以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一方面甲企业可

以名正言顺的冲销应税收入和销项税额，少缴了增值税；另

一方面也解决了甲企业返利不允许税前扣除的问题。 分析： 

“销售折让”固然是企业购销业务中的一项常规行为，但作

为甲企业按乙企业购货的一定比例支付的返利是否是销售折

让的范畴？所谓销售折扣，是指企业售出的商品（产品）因

为品种不合格或质量不符合要求等原因，应客户的要求而在

价格上给予的减让。并且销售折让是发生在销售收入确认之

后，而非是在尚未发生之前以合同形式进行约定。所以，甲

企业对乙企业的返利不是销售折让行为。对纳税人发生销售

折扣的，购货方必须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折让证明单，

而税务机关在受理时，应当对销售折扣的原因进行调查核实

，如果商品（产品）并不存在品种不合格或质量等问题的，

相应也不会对购货方开具虚假的折让证明单。 对甲企业为了

充分调动经销商的积极性，鼓励其多销，而按经销商销售额

的一定比例支付的“返点”，应属于“商业折扣”范畴。所

谓“商业折扣”，是企业在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时，因购货

数量较大等原因而给予购货方的一种价格优惠。根据《增值

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

，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以按

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如果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

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同

时又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销售折扣在计征所得税时

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一、纳税人销售货物给购货

方的销售折扣，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销售发票上注

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计算征收所得税；如果将折扣额



另开发票，则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二、纳税人销售

货物给购货方的回扣，其支出不得在所得税前列支。”因为

甲企业给予经销商的折扣并未在一张销售发票上反映，所以

，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予以税前扣除。 根据国税发[2004]136

号文规定：“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部分收入，按照以下

原则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一）对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

的与商品销售量、销售额无必然联系，且商业企业向供货方

提供一定劳务的收入，例如进场费、广告促销费、上架费、

展示费、管理费等，不属于平销返利，不冲减当期增值税进

项税金，应按营业税的适用税目税率征收营业税。（二）对

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与商品销售量、销售额挂钩（如以

一定比例、金额、数量计算）的各种返还收入，均应按照平

销返利行为的有关规定冲减当期增值税进项税金，不征收营

业税。”所以，对乙企业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取得的返利收

入还必须将85000元[585000/（1 17%）×17%]进项税额转出。

虽然说，甲企业所支付的返利款中已包含在销售总价1170万

元中被计算过该增值部分的增值税，但为什么要重复征收？

其原因是这种返利销售形式不仅造成地区间增值税收入非正

常转移，而且有偷税因素，所以，国家税务总局通过文件形

式予以遏制。根据总局的文件规定，笔者认为乙企业可以按

以下方式进行税收筹划： 也就是对乙企业取得的返利收入，

由乙企业开具服务业发票，以广告促销费等劳务名义收取（

收费不得与销售量或销售额挂钩）：因为乙企业为甲企业产

品提供宣传等服务，有偿收取服务费也在情理之中，对甲企

业来说，公司发生的劳务费用也是正常的，应当依法在所得

税前扣除；对乙企业来说，其在购进货物时已按全额进项抵



扣，而对提供的应税劳务收入按5%征收营业税，可节约税收

成本：[585000/（1 17%）×17%]-585000×5%=77980元|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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